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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研发工程师到整理病历档案， 调岗既无合理理由又无期限约定

□本报记者 赵新政

编辑同志：
半个月前， 与我同寝室

的同事王某发现她刚买的手
机不见了。于是，她就怀疑是
我偷了她的手机， 并对我进
行询问。我为了自证清白，主
动翻开口袋、打开箱柜等，让
她全面查看。随后，王某为此
事向我表示歉意。

请问： 尽管王某没有发
表贬低 、 侮辱 、 诽谤的言
语， 也没有别人在场， 但其
询问是对我人格品质的怀
疑， 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
我的心理压力， 迫使我不得
不自证清白。 我认为她侵犯
了我的名誉权。 对吗？

读者： 张丽丽

张丽丽读者：
王某的做法并没有侵犯

你的名誉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

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
答》 第七条规定： “是否构
成侵害名誉权的责任， 应当
根据受害人确有名誉被损害
的事实、 行为人行为违法、
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有
因果关系、 行为人主观上有
过错来认定以书面或者口头
形式侮辱或者诽谤他人， 损
害他人名誉的， 应认定为侵
害他人名誉权。”

该规定实际上就是判断
行为人的行为是否侵害名誉
权的四个构成要件， 而且这
四个构成要件是相铺相成、
缺一不可的。 因此， 要判断
王某的行为是否侵害你的名
誉权 ， 同样应当以此为依
据。 但是， 本案情形不符合
上述规定。 其原因如下：

一方面， 你没有名誉被
损害的事实。

公民的名誉权是指社会
公众对其品德、 才能、 思想
和作风等的客观综合评价，
而非公民个人主观上的自我
认识。 即应当以行为人所实
施的行为造成不利的客观结
果为衡量标准， 如果没有造
成受害人社会评价的降低，
则不在其列。 而你恰恰只是
自己感觉到有过一定的心理
压力， 并无社会评价被降低
的结果。

另一方面， 王某的行为
并不违法。

名誉侵权除了因宣扬隐
私、 侮辱诽谤引起外， 还可
因诬告陷害、 造谣中伤、 冒
名顶替、 报道严重失实等引
起。 可王某基于手机丢失，
选择没有别人在场的环境对
你进行询问， 且没有发表贬
低、 侮辱、 诽谤的言语， 更
没有采取威胁、 暴力等强制
手段， 而你自证清白完全出
于自愿， 这些做法表明王某
的行为既未违反公序良俗，
也未超出合理限度。

再一方面， 王某并没有
过错。

即其只是想找回自己的
手机， 并不希望或者放任你
的名誉损害， 也不存在对你
的名誉损害疏忽大意或者轻
信可以避免问题。

最后， 在王某不存在违
法行为、 你的名誉没有受到
损害的情况下， 王某当然不
会侵害你的名誉权了。

廖春梅 法官

自证清白后洗脱“贼名”
同事是否侵犯名誉权？

员工不服工作安排
公司解除劳动合同

宋朝晖说， 他的专业特长是
软件的开发与应用。 2014年11月
13日， 他通过网络招聘， 与公司
取得联系。 由于该公司是一家医
疗教育解决方案提供商， 主要为
客户提供相关软件研发、 智能终
端、 系统集成等服务， 所以， 双
方一拍即合， 当天就签订了一份
为期3年的劳动合同。

“第一份劳动合同到期后，
公司又与他签订了期限为2017年
11月14日至2020年11月13日的劳
动合同。” 宋朝晖说， 劳动合同
虽然没有约定他的工作岗位和工
作内容， 但他继续在原岗位从事
原工作， 即在工程师岗位上从事
软件APP研发与维护工作。

不过， 双方在劳动合同中第
6条约定： 公司因生产和工作需
要， 依据宋朝晖的专长、 特长、
工作能力和表现， 需调整其工作
岗位及工作报酬时， 原则上应双
方协商一致， 但以下情况除外：
（1） 公司因生产经营服务需要，
产业产品结构调整及工艺规程、
组织机构设置等情况发生变化需
调动工作岗位时， 宋朝晖应予以
接受。 （2）公司因生产经营服务需
要， 可以临时安排宋朝晖从事其
他岗位工作， 工作期限由双方协
商确定。 （3）宋朝晖因技能、身体
等因素达不到生产服务、 工作质
量、 产量等指标， 不能胜任工作
时，公司可予适当调整。

可是， 上述合同约定的事由
均未出现，宋朝晖却在2019年7月
18日收到了公司向他出具的解除
劳动关系通知书。 该通知的内容
是：“宋朝晖， 身份证号码……入
职时间 2014年 11月 13日 。 因你
拒不执行公司的工作安排， 公司
按 照 企 业 规 章 制 度 对 你 予 以

辞退， 你最后工作日为2019年7
月9日。”

宋朝晖在此通知书上签字，
并书写： “拒绝接收， 不同意。”

调岗降薪且无期限
不应视为临时安排

与公司交涉无果， 宋朝晖决
定向劳动争议仲裁机构申请仲
裁。 同时， 他委托北京市中业江
川律师事务所丁光海律师全权代
理仲裁事项。

宋朝晖请求的仲裁事项包括
由公司向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
系赔偿金、 未足额发放的工资差
额、休息日及延时加班费等。仲裁
机构审理后， 裁决公司需向其支
付2019年6月1日至2019年6月30
日期间工资13000元、支付2019年
5月10日至2019年6月24日期间休
息日加班费4781.61元、支付违法
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30000元 。
各项合计147781.61元。

公司不服该裁决， 向法院提
起诉讼， 要求无需支付违法解除
劳动合同赔偿金。

法院审理时， 对于宋朝晖的
工作内容调整一事， 公司表示，
其原工作岗位为安卓开发工程
师， 公司指派其从事医院病案整
理工作属于对其临时性的工作安
排调整， 不属于调岗， 安排其从
事医院病案整理工作系基于公司
开发软件的需要。

丁光海律师表示， 公司通知
宋朝晖从事医院病案整理工作
时， 没有告知宋朝晖需要从事该
项工作的期限。 当他发现该工作
与其之前从事工作内容不符之后
亦向公司明确表示拒绝从事该项
工作。

公司提交的证据显示， 2019
年7月9日， 公司根据工作需要，
指派宋朝晖进行项目文件整理工
作， 并通过QQ向其提出了具体

的工作要求与考核指标。 此后，
公司每天向宋朝晖发送当天的工
作任务及相关资料， 并要求其于
每天18:00之前反馈已完成的工
作成果。 但是， 截至2019年7月
18日， 宋朝晖未进行任何工作成
果的反馈。 由此， 公司以宋朝晖
拒不执行工作安排、 严重违反规
章制度为由， 于2019年7月18日
向其发出解除劳动合同通知。

公司认为， 其对宋朝晖的上
述工作安排并非调岗， 而是进行
正常的工作指派。 宋朝晖拒不执
行公司进行的临时工作安排，连
续7次未反馈工作结果，严重违反
《劳动合同法》规定和劳动合同约
定，并严重违反企业规章制度，公
司有权依法解除其劳动合同。

丁光海律师认为， 公司的做
法违反合同约定， 且违反相关法
律规定。 宋朝晖在职期间， 其岗
位调整前后的工作内容完全不
同 ， 其调整前的工作是软件研
发， 调整后的工作为整理病历档
案。 调整前的宋朝晖的工资为每
月固定13000元 ， 调整后被拆解
成 每 月 固 定 工 资 10400元 加 上
20%绩效， 该情形属于变相降低
工资。 此外， 如果公司系临时调
整工作岗位， 在未告知宋朝晖要
调整工作的时间是多久的情况
下， 不应视为临时安排， 宋朝晖
也有理由认为公司对其岗位进行
了单方面调整， 而且是违法的。

必要性合理性缺失
单方调岗属于违法

结合双方争议焦点， 经法院
询问， 公司未就宋朝晖工作内容
调整一事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提交
证据。

另外， 公司虽然否认对宋朝
晖的工资标准进行过调整， 但其
向法院提交的公司人力资源部与
宋朝晖的QQ沟通记录显示， 宋

朝晖的工作在调整后存在绩效要
求， 月度绩效分数为日绩效分数
合计/工作日天数 。 日绩效分数
连续3天低于70分， 或累计5天低
于70分， 本月绩效为零。 日绩效
分数连续3天低于60分， 或累计5
天低于60分， 公司可对员工岗位
进行调整， 并根据调整后工作岗
位匹配薪酬。

法院还查明， 公司认可宋朝
晖在2019年7月9日至2019年7月
18日期间每天均按时到岗。 公司
提交的视频及截图显示， 宋朝晖
于2019年7月9日 、 2019年7月17
日参加了公司的会议。

根据以上事实， 法院认为，
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 有责
任提供证据。 因用人单位做出解
除劳动合同或聘用合同、 减少劳
动报酬、 计算劳动者工作年限等
决定而发生的争议， 由用人单位
对决定所依据的事实和处理依据
负有举证责任。

本案中， 公司认可宋朝晖的
岗位为开发工程师， 其主张调整
宋朝晖的工作安排属于临时性工
作安排调整， 但其未就工作内容
调整一事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提交
证据， 争议双方亦未就工作调整
一事以及工作期限协商达成一致
意见。 结合宋朝晖于2019年7月9
日至2019年7月18日期间均正常
到岗等情况综合考虑， 现公司以
宋朝晖拒不执行其工作安排为由
解除劳动合同， 缺乏相关事实依
据。 据此， 法院认定公司解除劳
动合同属于违法解除， 应当向宋
朝 晖 支 付 违 法 解 除 劳 动 合 同
赔偿金。

综上， 法院对于公司的诉讼
请求不予支持。 因争议双方均表
示同意仲裁裁决的其他事项， 法
院依据 《劳动合同法》 第48条、
第87条规定判决公司向宋朝晖支
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等
147781.61元。

近日， 读者俞先生致电本报
说， 他和唐某是微信好友， 唐某
的微信网名为 “随风 ”。 一日 ，
唐某说自己父亲生病要交住院
费， 想跟他借5000元， 他很快在
微信上给对方转了5000元。 由于
说好只是周转十来天， 也就没让
对方打借条。 可快一个月了， 唐
某也没有还款的意思， 他只好催
要。 不料唐某一口否认。

俞先生现在无法获取转账给
唐某的原始页面和相关信息， 手
头只有微信转账截图 。 他想知
道， 以微信转账截图为证据向法
院起诉， 能否胜诉？

法律分析
仅凭微信转账截图这样的孤

证是难以胜诉的。
微信转账记录截图虽然是一

种证据材料， 但它只能证明双方
有资金往来， 而无法证明借款人
的身份， 也无法证明款项的性质
究竟是借款还是其他如货款、 还
款等性质的款项。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
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规定， 民事
诉讼实行 “高度盖然性” 的证明
标准， 即在证据对待证事实的证
明无法达到确实 、 充分的情况

下， 如果一方当事人提出的证据
已经证明该事实发生具有高度的
盖然性， 法院即可对该事实予以
确认。 据此， 简单、 唯一的微信
转账截图不符合证明标准。 本案
中， 俞先生的微信转账截屏不仅
属于孤证， 且证明力很弱， 它无
法证明和确认收款人 “随风” 就
是唐某， 更无法证明自己和唐某
之间存在借贷关系， 因此， 即使
起诉， 也会被法院判决驳回。

为避免发生不必要的纠纷，
在微信转账又无借条的情况下，
可以有以下选择： 一是明确微信
账号所对应的借款人真实身份和

转账款项性质为借款。为此，最好
提前约定， 明确某个微信账号为
该借款人所有， 在转账时应利用
微信转账的备注功能， 备注款项
的性质、 借款人姓名和偿还日期
等；二是在转账前后，通过微信聊
天等方式，明确对方借款的事实、
数额、还款日期等，并保存好聊天
记录； 三是如果借款人没有按期
还款， 出借人可以在催讨时通过
录音、 短信、 微信聊天记录等方
式， 来明确借款的事实和相关具
体信息，并保全上述证据，使原来
的孤证形成完整的证据链。

潘家永 律师

凭微信转账截图能否要回借款？

员工不服从安排是否构成违纪？
从入职第一天起， 宋朝晖 （化名） 就担任公司安卓开发工程师职务， 其主要工作职责是进行软件APP的研发

与维护。 可是， 在离职前的7天时间内， 公司竟然指派他从事病历档案整理工作， 而且没有时间限制。
考虑到工作内容变了， 工资待遇降了， 宋朝晖认为公司的行为属于未经协商一致单方面调整工作岗位， 是违

法的。 而公司的说法是： 这样的工作安排是临时性的， 不属于调整工作岗位。 因双方认识不一， 宋朝晖拒绝公司
这一所谓的临时性工作安排， 公司则以其不服从工作安排构成违纪为由解除其劳动关系。

法院审理认为， 在公司不能提供证据证明宋朝晖的工作内容存在调整的必要性、 合理性的情况下， 宋朝晖的
行为不构成违纪。 公司按违纪解除其劳动合同， 属于违法。 据此， 法院于近日判决公司向其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
系赔偿金等147781.61元。


